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681號

原      告  洪瑞發  

被      告  羅淑慧即米夏通訊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志銘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

本文定有明文。而物之瑕疵之有無，應以危險移轉即交付時

為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買受人主張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出賣人應負瑕疵擔保

或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者，應由買受人就瑕疵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10

6年度台上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於民國112年7月27日在被告門市購買OPPO R

eno12 Pro 5G手機(下稱系爭手機)乙部，價格為新臺幣(下

同)1萬1900元，嗣後發現系爭手機導航系統異常，已於法定

期限內向被告提出解除契約要求退款，惟被告卻置之不理，

協調亦不成立。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退還購機價款等

語。然原告主張系爭手機具有導航系統異常之瑕疵等節，為

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系爭手機交付時具

有瑕疵一事，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手機有上開瑕疵乙節，固提出與被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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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員LINE通話紀錄為證，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觀於系爭手

機之瑕疵部分，均為原告單方說詞，無法據此認定系爭手機

確有原告主張之瑕疵。而被告辯稱系爭手機經原告同意送原

廠檢測結果皆為正常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神腦國際機器完修

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9頁)。除此之外，原告並未有其他證

據得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所稱之瑕疵，本院於審酌現有事證

後，認原告之舉證尚有不足，難認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是原告所舉證據並不足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主張有導航系統

異常之瑕疵，是其以系爭手機有瑕疵主張解除契約，自屬無

據。

四、又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

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

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費者保護法法第19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自承系爭手機係至被告之實體店

面購買等語，並有原告於購買當日在門市簽署之客戶購機領

取確認單可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本件顯非屬消保法所稱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另主張

依消保法上開規定，其可無條件要求被告退貨等語，亦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價金1萬19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須於判決

送達後二十日內以上訴狀記載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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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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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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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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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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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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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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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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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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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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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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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6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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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羅淑慧即米夏通訊行




訴訟代理人  張志銘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而物之瑕疵之有無，應以危險移轉即交付時為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買受人主張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出賣人應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者，應由買受人就瑕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台上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於民國112年7月27日在被告門市購買OPPO Reno12 Pro 5G手機(下稱系爭手機)乙部，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萬1900元，嗣後發現系爭手機導航系統異常，已於法定期限內向被告提出解除契約要求退款，惟被告卻置之不理，協調亦不成立。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退還購機價款等語。然原告主張系爭手機具有導航系統異常之瑕疵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系爭手機交付時具有瑕疵一事，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手機有上開瑕疵乙節，固提出與被告門市人員LINE通話紀錄為證，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觀於系爭手機之瑕疵部分，均為原告單方說詞，無法據此認定系爭手機確有原告主張之瑕疵。而被告辯稱系爭手機經原告同意送原廠檢測結果皆為正常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神腦國際機器完修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9頁)。除此之外，原告並未有其他證據得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所稱之瑕疵，本院於審酌現有事證後，認原告之舉證尚有不足，難認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是原告所舉證據並不足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主張有導航系統異常之瑕疵，是其以系爭手機有瑕疵主張解除契約，自屬無據。
四、又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費者保護法法第1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自承系爭手機係至被告之實體店面購買等語，並有原告於購買當日在門市簽署之客戶購機領取確認單可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本件顯非屬消保法所稱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另主張依消保法上開規定，其可無條件要求被告退貨等語，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價金1萬1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須於判決
送達後二十日內以上訴狀記載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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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張志銘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
    本文定有明文。而物之瑕疵之有無，應以危險移轉即交付時
    為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買受人主張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出賣人應負瑕疵擔保
    或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者，應由買受人就瑕疵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10
    6年度台上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於民國112年7月27日在被告門市購買OPPO R
    eno12 Pro 5G手機(下稱系爭手機)乙部，價格為新臺幣(下
    同)1萬1900元，嗣後發現系爭手機導航系統異常，已於法定
    期限內向被告提出解除契約要求退款，惟被告卻置之不理，
    協調亦不成立。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退還購機價款等
    語。然原告主張系爭手機具有導航系統異常之瑕疵等節，為
    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系爭手機交付時具
    有瑕疵一事，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手機有上開瑕疵乙節，固提出與被告門
    市人員LINE通話紀錄為證，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觀於系爭手
    機之瑕疵部分，均為原告單方說詞，無法據此認定系爭手機
    確有原告主張之瑕疵。而被告辯稱系爭手機經原告同意送原
    廠檢測結果皆為正常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神腦國際機器完修
    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9頁)。除此之外，原告並未有其他證
    據得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所稱之瑕疵，本院於審酌現有事證
    後，認原告之舉證尚有不足，難認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是原告所舉證據並不足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主張有導航系統
    異常之瑕疵，是其以系爭手機有瑕疵主張解除契約，自屬無
    據。
四、又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
    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
    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費者保護法法第19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自承系爭手機係至被告之實體店
    面購買等語，並有原告於購買當日在門市簽署之客戶購機領
    取確認單可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本件顯非屬消保法所稱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另主張
    依消保法上開規定，其可無條件要求被告退貨等語，亦屬無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價金1萬19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須於判決
送達後二十日內以上訴狀記載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681號
原      告  洪瑞發  
被      告  羅淑慧即米夏通訊行


訴訟代理人  張志銘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而物之瑕疵之有無，應以危險移轉即交付時為準。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買受人主張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出賣人應負瑕疵擔保或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者，應由買受人就瑕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162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台上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主張於民國112年7月27日在被告門市購買OPPO Reno12 Pro 5G手機(下稱系爭手機)乙部，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萬1900元，嗣後發現系爭手機導航系統異常，已於法定期限內向被告提出解除契約要求退款，惟被告卻置之不理，協調亦不成立。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退還購機價款等語。然原告主張系爭手機具有導航系統異常之瑕疵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系爭手機交付時具有瑕疵一事，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手機有上開瑕疵乙節，固提出與被告門市人員LINE通話紀錄為證，然細觀上開對話紀錄觀於系爭手機之瑕疵部分，均為原告單方說詞，無法據此認定系爭手機確有原告主張之瑕疵。而被告辯稱系爭手機經原告同意送原廠檢測結果皆為正常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神腦國際機器完修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9頁)。除此之外，原告並未有其他證據得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所稱之瑕疵，本院於審酌現有事證後，認原告之舉證尚有不足，難認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是原告所舉證據並不足以證明系爭手機有其主張有導航系統異常之瑕疵，是其以系爭手機有瑕疵主張解除契約，自屬無據。
四、又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費者保護法法第1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自承系爭手機係至被告之實體店面購買等語，並有原告於購買當日在門市簽署之客戶購機領取確認單可證(見本院卷第113頁)，本件顯非屬消保法所稱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是原告另主張依消保法上開規定，其可無條件要求被告退貨等語，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價金1萬19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黃世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須於判決
送達後二十日內以上訴狀記載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霽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